资源县关于2023年自治区第二生态环境护
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
验收销号销号公示
（第五批序号1
受理编号D2GL202310130001）

根据《桂林市第二轮第二批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信访案件整改验收销号工作指引》的要求，现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销号公示。
一、2023年自治区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问题
举报问题：资源县梅溪乡大滩头村路源村民组村民反映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在村子中央开采矿石，曾经晚上7点还在爆破，且爆破时不拉警戒线，无固定爆破时间；爆破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扬尘、碎石导致村民的房屋、树木、稻田受损；在开采过程中及爆破的噪声影响了村民休息；村民年年投诉反映问题，未得到解决，希望该企业停止开采矿石。受理编号：第五批序号1（D2GL202310130001）
二、整改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资源县应急管理局
责任单位：资源县公安局、资源县自然资源局、桂林市资源生态环境局、梅溪镇人民政府。
三、调查处理情况
（一）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矿山企业为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天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93102754213，位于资源县梅溪镇大滩头村六源村民小组，经营范围为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机制砂、碎石、片石加工及销售。该矿山于2012年11月20日通过了环评批复（资环管表[2012]26号），2016年11月2日通过了环保验收（资环验[2016]9号）。2019年该矿山采石场进行扩建，并获得了环评批复（资环管表[2019]14号），2020年8月1日通过第三方环保验收，环评审批验收手续齐全。采矿许可证号为C4503292011127130121875，有效期为2019年10月29日至2029年10月29日，核发机关为资源县自然资源局。该矿山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该矿山原计划于2023年6月20日下午13时至15时进行爆破施工，此次爆破施工为中深孔爆破。但爆破单位中午才到施工现场。在安装炸药过程中，因放药孔洞内有堵孔现象存在，在排除堵孔情况后，当日19时爆破施工单位才完成装药工作，19时27分进行起爆，爆破工作顺利完成，并于19时45分解除警戒工作。“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在村子中央开采矿石，曾经晚上7点还在爆破”情况属实。
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在每次爆破前均提前通知了当地村民，并在公告栏上进行公告，设置了警示标识进行预警，在警示区域两端拉有警戒线，并留有相关的照片佐证。后因实际生产需要，该矿山与原爆破施工单位广西国鑫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解除了合同，现已与就近单位资源县资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由资源县资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爆破的相关资料在资源县公安局进行备案，并在爆破过程中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单次用量也按照《资源县梅溪乡六源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初步设计》和《资源县梅溪乡六源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安全设施设计》上计算的用量进行爆破。“爆破时不拉警戒线，无固定爆破时间”不属实。
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爆破视频和振动测试结果显示，爆破后碎石倾倒方向为矿山空阔区，其倾倒方向下坡处500米内无房屋、无稻田、无树木。2023年5月份，资源生态环境局下达整改通知要求该公司不得夜间生产。收到通知后，该公司按规定进行了整改，至今未再夜间开工。反映“爆破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扬尘、碎石导致村民的房屋、树木、稻田受损，在开采过程中及爆破的噪声影响了村民休息”问题不属实。
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多次被当地群众投诉，资源县委政法委、梅溪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也多次调解处理有关矛盾纠纷。2023年9月，经梅溪镇人民政府协调沟通，六源村民小组与该公司已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书面协议，同意该公司继续进行合法生产活动。2023年6月21日至2023年8月30日期间，该公司停产未进行生产活动。2023年8月31日至2023年10月8日，该矿山委托资源县资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5次中深孔爆破施工，5次爆破施工均按要求完成，警戒工作按程序进行，并留存了公告、警戒照片、爆破视频。
综上，投诉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二）处理情况： 
1.资源县人民政府要求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在今后生产活动中，须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做好爆破前的通知和爆破中的警戒工作。
2.资源县人民政府要求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加大与村民的解释沟通，协调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3.资源县应急管理局、资源生态环境局、资源县公安局、资源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切实督促好问题整改工作。
四、完成情况
资源县六源矿业有限公司在爆破作业时，已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进行爆破，并做好爆破前的通知和爆破中的警戒工作，2023年6月20日之后，未发生不按规定爆破的行为。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资源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bookmark: _GoBack]公示时间：2024年1月23日至2024年1月29日，共7天。
受理部门：资源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电话：0773-431332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资源县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月23日

